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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保险监管风暴 

夏一仁 南 焱 

重庆突然而至的监管风暴，让许多保险公司措手不及。 

重庆市目前是全国保险处罚力度最强的地区，重庆保监局 2012 年对保险公司和个人处罚金额累计达 706万元，处罚金额位

列全国第一。今年处罚力度更大，前 7个月的处罚金额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。 

史上最严的保险处罚 

最近的一次处罚是 8 月 12 日，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分公司由于未经批准擅自启用办公迁址，被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(下称

“重庆保监局”)处罚，公司负责人、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分别被警告并罚款 10万元和 1万元;国寿财险重庆分公司也因同一原因

被罚款 10万元。 

监管风暴始于 2012年，2012 年重庆保监局对当地保险公司的处罚可谓史上最严。 

据重庆保监局提供的数据，2012 年，重庆保监局办结处罚案件 48 件，查处 71 项违法行为，罚款 706 万元。2013 年截至 7

月底，已办结处罚案件 46件，查处 61项违法行为，罚款额达到 6327万元，已接近 2012年全年水平。 

处罚内容主要分为四大类:一是损害消费者权益，二是数据不真实，三是违反行政许可规定，四是其他行为。就 2012 年来

看，损害消费者权益和数据不真实的案件较多，分别为 23件和 14件。 

处罚标准分为四种:减轻、从轻、适中、从重。其中 2012 年，减轻的占 84%，从轻的占 49.3%，适中的占 28.2%，从重的占

14.1%。 

“去年我们对保险公司讲要做监管改革的事，但公司都不相信，因为以前不怎么罚，很多人都不相信会这么罚，后来一罚

都来说情。今年上半年处罚的金额和去年全年处罚的金额很接近，但公司老总也不来求情了，因为求情没用。”重庆保监局局长

陈杰说。 

据重庆保监局统计，2012年 48件处罚案件当事人中，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有 10件，占比约 21%;采纳或部分采纳当事人申

辩意见的有 4件。2013年已处罚的 46件案件中，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仅 3件，占比不到 7%。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或理由，

未采纳当事人申辩意见。2012年至今，行政处罚中未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。 

把行政处罚规范化 

重庆的保险监管改革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，重庆保监局局长陈杰在 2008年湖南保监局局长任上就开始推行保险监管改革，

主要内容为自由裁量权的改革。 

在 2007年之前，保监会系统还没有制定行政处罚和自由裁量权的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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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杰说，过去基本上是依照惯例，做一个大致的比较，处罚得相对一致。比如营业场地没有经过审批，擅自迁址。保险法

要求对机构可以罚 1 万到 10 万。那么，大家就在探讨比较好的做法，拿出意见来探讨.研究，大致怎么罚合适，然后碰到类似

的情况，就按照这个来执行，实际上是没有制度规定。 

于是，在 2008年年初，时仟湖南保监局局长的陈杰就提出井实施保监会系统行政处罚、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以及约束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权的相关制度办法。这在保监会系统还是第一个。 

在陈杰看来，保险监管分为三块:行政处罚权、行政审批权和日常的监管权。处罚是最为敏感的权力。怎样做到一碗水端平?

陈杰表示:“为什么查你而不查他，这个间题必须解决，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间题。大家在发展中面临和存在的间题都差不

多，查到哪家公司基本都会受罚，这就存在监管的公平性、权威 J 胜和公信力，我们是通过计算，通过量化来选择确定现场检

查对象的。” 

据陈杰介绍，在运行过程中，是查处分离，就是法制处负责研究制定相关制度，具体去计算量化处罚指标，敲定检查对象

的名单，交由财险处、寿险处、中介处进行现场检查，检查出问题后，按照保监会的要求，报给法制处审理案件，给出处罚意

见，再上会讨论，最后由稽查处负责监督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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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如此严厉的处罚，保险公司对此看法各有不同。 

去年处罚额度排名第一的中国人保财险重庆分公司，总经理龙保勇认为，在保险经营的初级阶段，尤其保险市场目前还比

较粗放的时候，由于大家对法规的理解、对法律执行的力度都不一致，加上市场竞争的无序，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违规经营

现象出现，这是普遍的。 

而对于重庆保监局的处罚，龙保勇表示尊重井服从。他认为，如果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来维护市场秩序，这个市场乱了以后，

中国人保作为体量最大的公司到最后受到的伤害也会最大，所以中国人保对监管不仅尊重、服从，而且主动规范，带头规范，

协同规范。 

在 2012年重庆保监局的排查中，中新大东方人寿重庆分公司的罚金达 425万元，还有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罚。 

根据重庆保监局的处罚告知书，中新大东方主要因为回访不符合规定、编制虚假投保资料、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

款、虚假列支佣金及招待费。 

中新大东方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李军说:“公司面对监管部门的处罚给予重视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落实，首先

对公司出现的间题进行了宣讨，对检查结果进行传达，指出间题所在。” 

但业内也有另外的看法，一位从事保险业的人上对记者表示，保监局各种处罚原因很多，但以往那些可罚可不罚的，现在

也罚。甚至有人指责重庆保监局是“钓鱼式执法”，他们很有意见。 

“保监局这么做，作为保险公司我们也理解，销告误导确实是对消费者的损害很大，但为了打击销告误导，你扮成客户打

电话，然后取证，这样就太左了，左过分了，就不好了。”重庆一位从事保险业人上对记者说。 

这位人上认为，重庆保险市场份额就这么大，大家都在抢食，每年每家都要求业绩增长，经营压力非常大，保险监管机构

在市场监管中，应该从维护市场生态、促进市场发育的角度出发进行监管。但现在有的处罚不是很好，比如，对销售人员进行

巨额罚款，由于销售人员是代理不是员工制，他们交不起罚款就干脆不干了，离开保险行业。这样效果井未达到，但对还在从

事保险销售的人员负面影响很大。保险业务本身就难做，人员也难招，这样一罚就难上加难。 


